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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教育系统2026年度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高校、各有关单位：
按照市妇联《关于开展2026年度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选树工作的通知》（津妇发〔2026〕4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现就教育系统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教育系统可推荐名额
市妇联分配教育系统可推荐名额为3户，市总工会分配教育系统可推荐候选名额为1户。
二、各单位推荐名额
各单位可推荐1户家庭，若无合适推荐对象可不推荐。
三、推荐范围
坚持有标准、无门槛原则，坚持群众认可、事迹突出、示范带动、作用良好的工作标准，面向城乡社区、行业系统、企事业单位、统战系统等广泛开展寻找工作，要特别关注“三新”领域、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、一线产业工人等重点群体，采取多种方式，激发群众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热情，扩大最美家庭寻找推荐的广度和深度。
被推荐的家庭需具有天津市户籍或在本市实际居住时间不少于1年，且未获得过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称号，以家庭名义进行推荐，同一家庭不得重复推荐。
四、推荐类型
各推荐单位要围绕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结合有计划、不间断地常态长效寻找发现好家庭工作的成效，结合年度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点，积极选树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、树立良好家风的家庭典型，确保被推荐的家庭经得起群众评议和时间检验。重点推荐一批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中心工作有突出表现和贡献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担当作为的家庭；厚植家国情怀,身体力行传播红色文化，传承红色家风的家庭；家风淳正、廉洁自律，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的家庭；积极参与文化传播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；家庭和睦、孝老爱亲、长幼有序，好公婆、好女婿、好媳妇、好妯娌等事迹突出的家庭；热心公益事业，倡扬新型婚育文化，推动移风易俗的家庭；践行垃圾分类，低碳环保、绿色消费等文明健康生活方式，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家庭；学习和阅读氛围浓厚，家长以身作则、科学养育子女的家庭等。
五、推荐程序
（一）组织推荐
1.初步申报。从即日起至3月30日，各高校、各有关单位工会要广泛动员广大妇女和家庭，对照本通知所列名额、范围、条件、类型进行组织推荐。经过对家庭主要成员资格审核、政审把关、社交媒体账号（微博、微信、抖音、快手、B站、小红书、豆瓣等）排查等程序，征得本单位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审查同意，经党委同意后确定本单位“最美家庭”推荐对象，上报市教育两委。
2.复核及推荐遴选。市教育两委对各高校、各有关单位上报的候选家庭名单、相关要件材料等进行复核，并组织开展推荐遴选工作，确定教育系统的候选家庭名单。
3.审定上报。市教育两委根据推荐遴选的排序，确定第1至第3位候选家庭为教育系统的“最美家庭”推荐对象并报送市妇联，确定第4位候选家庭作为教育系统工会“最美家庭”推荐候选对象并推荐至市总工会。
4.天津市妇联开通社会自荐渠道。各高校、各有关单位可通过社会自荐进行推荐。社会自荐的家庭需经所在社区盖章确认事迹属实，并经家庭所属区妇联或家庭事迹主要成员所在委办盖章，于2026年4月10日前将相关材料提交到市妇联家庭与儿童工作部。市教育两委和市教育工会不通过社会自荐渠道向市妇联推报。
（二）时间及材料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请各高校、各有关单位收到通知后立即启动推荐工作，组织填报《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登记表》《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推荐情况汇总表》《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宣传素材表》（附件1-3），以及1000字以内的详细家庭事迹介绍（另附），于2026年3月30日（星期五）下班前将word版和盖党委章扫描版等电子版材料发送至邮箱sjygh@tj.gov.cn。逾期未报送的，视为放弃。
各高校、各有关单位对报送材料要进行认真审核，确保推荐家庭不存在重复申报现象，家庭事迹突出，且与推荐类别相符。
联系人：市教育工会 张峥，63085255；
        市教育两委宣传处 于泳波，63081511。

附件:1.2026年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登记表
     2.2026年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推荐情况汇总表
     3.2026年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宣传素材表



             市教育工会   市教育两委宣传处
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10日







附件1
2026年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登记表
所在系统/所在区、街镇:               家庭类型： 
	主要事迹人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民族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是否配合媒体宣传
	是/否

	家庭地址
	
	是否志愿参加公益
	是/否

	邮政编码
	
	电子邮箱
	
	推荐方式
	组织推荐/自荐

	家庭电话手机
	
	身份证号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家庭成员中是否有
港澳台人士
	
	是否属于涉农家庭
	

	家庭主要成员
	称谓
	姓名
	出生日期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主
要
事
迹
简
介
	(此处事迹简介300字，1000字以内的详细家庭事迹介绍另附)

	所
在
街            道
社
区（单
位）意
见
	该家庭所报材料真实有效，且该家庭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1.家庭成员无违法违纪；
2.家庭成员从未非法参与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；
3.家庭成员从未参与“黄、赌、毒”；
4.家庭成员从未参与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邪教活动；
5.家庭成员在文明、诚信等方面无不良记录；
6.从未发生家庭暴力事件；
7.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主体责任落实到位；
8.家庭成员无人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9.家庭成员无违反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的其他行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区
妇
联（所属
委
办）意
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市
妇
联
意
见
	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此表格需正反双面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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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2026年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推荐情况汇总表
所在系统/所在区、街镇(公章):  
	类别
	家庭代表
姓名
	家庭住址
	联系方式
	身份证号
	是否志愿
参加公益
	是否配合
媒体宣传

	红色传承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清正廉洁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家庭和睦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爱岗敬业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文明有礼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文化传承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绿色环保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科学教子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	其  他
	
	
	
	
	
	



附件3
2026年天津市“最美家庭”宣传素材表
所在系统/所在区:        
	主要事迹人
姓名
	
	“最美家庭”事迹类型
	

	联系人及电话
	

	   治家格言
（50字内）
	（与家庭建设、家教家风相关的一个句子或一段话，事迹展示、经验分享、创建心得、号召倡导等内容均可）

	家庭合影照片


	（照片拍摄场景不限，jpg格式，规格不小于2M、2000 像素,无水印。照片另附后提供，照片名称：××区（或委办局）×××家庭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注：填报内容需不存在版权争议，无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纠纷，默认市妇联可无偿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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